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昆明市官渡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决定书

云市监昆官处罚〔2024〕393 号

当事人：云南圣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营业执照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530111MA6K5C9H26

住所：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小板桥镇晓东村 603 号

法定代表人：胡鑫

我局执法人员在日常监管过程中，发现当事人连续 2 年

未按照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的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

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。20

24 年 7 月 10 日，我局依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的规

定，在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政府公示公告栏目发布了《昆明市

官渡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连续 2 年未年报企业的催报公

告》，责令当事人补报年度报告，并提醒当事人自本公告发

布之日起 15 日内未主动补报年度报告或办理注销登记的，

我局将依法予以吊销营业执照。2024 年 7 月 17 日，我局执

法人员拨打当事人联系电话，再次告知当事人办理相关手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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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及逾期不办理的后果。2024 年 8 月 5 日，我局执法人员到

当事人登记的住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小板桥镇晓东村 603

号依法进行检查，现场未发现当事人在该地址从事经营活动。

截止 2024 年 8 月 5 日，当事人仍未主动补报年度报告或办

理注销登记。

当事人的上述行为涉嫌构成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

第十八条第一款：“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

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

业信息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

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。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

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

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

业执照。”所指的违法行为。为查清事实真相、进一步调查

取证，根据《行政处罚法》第五十四条、《市场监督管理行

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十八条的规定，2024 年 8 月 5 日，我局

对当事人立案调查。

经查，当事人于 2016 年 4 月 5 日登记成立，现企业状

态为已成立，经查询云南省市场监管一体化应用平台，显示

当事人分别于 2017 年 5 月 7 日报送了 2016 年年度报告、20

18 年 3 月 31 日报送了 2017 年年度报告，2018 年年度至 20

23 年年度均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，当事人连续未年报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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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际为 6 年，此期间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警示 19 次。202

0 年 11 月 4 日，当事人因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

联系，被我局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（云市监昆官异〔2020〕

第 07932 号）。2024 年 8 月 5 日，我局现场检查时通过登记

的住所仍然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。
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
1、当事人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 1 份，证明当事人

主体资格；

2、《昆明市官渡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连续 2 年未年报

企业的催报公告》截屏 1 份，证明通过公告告知当事人限期

补报年度报告或办理注销登记手续以及逾期未办理的后果；

3、企业电话联系情况记录表 1 份，证明已告知当事人

履行年度报告义务及相关后果；

4、当事人在“云南省市场监管一体化应用平台”企业

公示信息截屏 1 份、经营异常名录信息截屏 1 份、列入经营

异常名录并警示 19 次截屏及明细 1 份，证明当事人 2018 年

年度至 2023 年年度连续 6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

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；

5、现场检查笔录 1 份、现场检查照片 2 张，证明当事

人未在登记的住所开展经营活动。

2024 年 9 月 26 日，我局向当事人公告送达了《行政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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罚告知书》，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以及事实、

理由、依据，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、申辩的权利，当

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。

当事人的上述行为，构成了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

第十八条第一款：“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

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

业信息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

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。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

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

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

业执照。”所指的违法行为。

鉴于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、社会危害程

度等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六条：“实施

行政处罚，纠正违法行为，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，教

育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觉守法。”的规定，我局决定

对当事人作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。

依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

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

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，由县级以上市

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。

企业因连续 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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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

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”的规定，我

局对当事人作如下行政处罚：吊销营业执照。

当事人如对本处罚决定不服，可以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行政复议法》，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官渡

区人民政府申请复议，或者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

法》在 6 个月内向官渡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行政复议和行

政诉讼期间，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。

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

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书的，我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

制执行。

昆明市官渡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4 年 11 月 4 日

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）

本文书一式三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一份办案机构留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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